
   
港珠澳大橋考察團工作小組（ 2016-2019 年）  

第一次會議  
會議記錄  

 
日期： 2017 年 4 月 7 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屯門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梁健文先生， BBS， MH， JP（召集人）  
李洪森先生， MH 
陶錫源先生， MH 
林頌鎧先生  
陳文華先生， MH 
張恒輝先生  
朱順雅女士  
甘文鋒先生  
甄紹南先生  
崔凱琹女士（秘書）  
 

  缺席者：  
江鳳儀女士  
吳觀鴻先生  
龍瑞卿女士， MH 
何君堯議員， JP 
 

  列席者：  
余芷茵女士（屯門區議會助理秘書）  
 

 



負責人 

 
- 1 - 

會議內容   
召集人歡迎各與會者出席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   

  
I .  工作小組職權範圍   
2 .  召集人表示，屯門區議會於 2017 年 3 月 7 日的會議上，通過設

立非常設的「港珠澳大橋考察團工作小組」，以負責跟進議員外訪港珠

澳大橋的相關事宜。召集人遂邀請小組成員就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提出

意見。  

 

  
3 .  經討論後，工作小組一致通過以下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 a）就

政府為區議員提供的外訪撥款，制定前往港珠澳大橋進行實地考察的外訪

計劃，包括活動的目的、訪問團成員、舉行時間、擬拜訪的地方、擬考察

的事項、建議行程、開支預算、後勤安排及議員撰寫的訪問活動報告；以

及（ b）就外訪計劃向區議會提出建議，以便區議會審批。  

 

  
II .  討論事項   

（ A）  商討港珠澳大橋考察團計劃相關事宜   
（ i）  活動目的   

4 .  召集人表示，職務外訪活動必須與區議會事務有關，並且能透過

與香港以外的地區機關和有關機構的交流及分享，汲取他們處理地區事

務的切身經驗，從而提升地區行政質素。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區議會

議員運用外訪撥款守則》（下稱《外訪守則》），外訪活動必須以區議

會 /委員會名義進行，並事先得到區議會批准。  

 

  
5 .  召集人續表示，就是次討論的外訪考察而言，屯門區議會一直以

來皆關注港珠澳大橋的工程進展，並期待工程盡快完工。待屯門、珠海

及澳門一橋相通之後，相關的出入境程序、車輛往來及交通配套等安排

會對屯門造成直接的影響，亦與屯門區日後的發展息息相關。因此，屯

門區議會是次前往港珠澳大橋進行實地考察的目的，是為了了解其工程

進度，以及通車後相關的出入境程序、車輛往來及交通配套等安排。工

作小組同意上述的活動目的。  

 

  
（ i i）  訪問團成員   

6 .  召集人表示，為增加外訪考察團的代表性，建議外訪考察團的最

少成團人數為本屆屯門區議員數目的一半，即 15 位屯門區議員。此外，

根據《外訪守則》第 17 段，增選委員在取得區議會同意下，可自費參

加職務外訪活動。就此，他建議參與外訪考察團的議員可推薦合適的增

選委員自助參與外訪考察團，參與外訪考察團的增選委員須遵守外訪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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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團所定的規矩，而外訪考察團內議員的數目必須多於增選委員的數

目，否則，須以抽籤形式選出參與外訪考察團的增選委員。  
  
7 .  召集人續表示，有關港珠澳大橋考察團的團長及副團長人選，則

可待日後考察團成團後再由工作小組商討。此外，外訪考察團的成員名

單亦須由屯門區議會通過作實。  

 

  
8 .  有小組成員表示，是次考察團將以屯門區議會名義進行，故認為

增選委員不宜參加是次考察團，避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煩。  
 

  
9 .  工作小組同意上述小組成員的建議，召集人遂總結表示，是次考

察團將只供屯門區議員參加。  
 

  
（ i i i）  擬拜訪的地方及擬考察的事項   

10 .  議員就有關事宜提出意見，內容綜述如下：   
( a )  認為考察團應擴闊考察範圍，如考察港澳大灣區，當中

包括珠海、澳門、中山、深圳等，從而加深了解港珠澳

大 橋 及 深 中 大 橋 對 香 港 的 影 響 ， 並 建 議 秘 書 處 搜 集 資

料，羅列可考察的地點供工作小組參考；  

 

(b )  認為港珠澳大橋與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模式相若，故建議

除到訪珠海及澳門以外，如時間許可，可一併考察港澳

大灣區，並到訪周邊城市（如番禺、廣州及中山等）與

當地部門交流；  

 

( c )  認為考察團應拜訪珠海市政府及澳門特區政府，就港珠

澳大橋通車後的情況作出溝通，並安排考 察團成員 與相

關部門進行交流；  

 

(d )  認 為 工 作 小 組 可 先 選 定 擬 考 察 的 地 區 及 考 察 團 的 日

數，及後再交由秘書處作資料搜集；以及  
 

( e )  認為是 次考察團應專注就 港珠澳大橋的運作進行實地考

察，如小組成員建議考察其他地方，需解釋該建議地方與

考察港珠澳大橋有所相關之處。  

 

  
11.  召集人總結表示，工作小組初步擬定考察的地點包括珠海、澳門

及中山。  
 

  
（ iv）  建議行程   

12.  經討論後，工作小組初步擬定考察團的日數為三天，行程包括參

觀港珠澳大橋和深中大橋，並與當地市政府的官員會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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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舉行時間   
13.  召集人表示，鑑於屯門區議會首次使用外訪撥款以舉行是次外訪

活動，而外訪活動必須事先得到屯門區議會批准，相信處理有關外訪考

察團的前期工作（包括交通及住宿方面的採購事宜，聯絡對口單位，以

及獲得屯門區議會通過等）亦需要時間，為確保是次考察團的活動經費

符合《外訪守則》所訂的資格準則，他建議把考察團的舉行時間訂於 8
月或 9 月，以便本工作小組或秘書處有充足的時間為考察團作出準備。  

 

  
14.  經討論後，工作小組同意考察團初步擬定於本年 8 月 23 至 25 日

或 8 月 28 至 30 日舉行。  
 

  
（ vi）  開支預算   

15.  屯門區議會助理秘書余芷茵女士透過投影片（附件一）簡介有關

外訪活動的財務安排。  
 

  
16.  小組成員同意待考察團的行程確定後，才為考察團的開支作出預

算。  
 

  
（ vi i）  議員撰寫的訪問活動報告   

17.  召集人表示，根據《外訪守則》第 24 段，訪問團應在可行的情

況下在訪問活動完結後三個月內向區議會提交報告。報告的內容應包括

訪問目的、訪問團成員、訪問行程、主要的考察結果及觀察所得等。有

關的報告應上載至區議會網頁，供公眾查閱。  

 

  
18.  召集人續表示，鑑於現階段外訪考察團的細節安排仍未落實，有

關撰寫訪問活動報告的安排（包括撰寫報告的負責人）可待日後考察團

成團後再於本工作小組作商討。  

 

  
19.  小組成員同意上述安排。   
  

（ vi i i）  其他   
20.  召集人請小組成員注意以下數項與是次外訪考察相關的事宜：（ i）
由於外訪活動以區議會 /委員會名義進行，參加外訪團活動時，所有團員

必須一致參加活動；（ i i）外訪考察團成員需自行檢查是否持有有效的

出入境旅遊證件及有效簽證。若因簽證未辦妥或證件失效而不能按時隨

團出發，後果由該名外訪考察團成員自行負責；（ i i i）外訪考察團成員

必須遵守外訪目的地的法例；以及（ iv）若區議員在出發前因故而未能

參與外訪，由於外訪活動仍未展開，因此不能申領外訪活動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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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議員就有關事宜提出意見，內容綜述如下：   

( a )  認為可參考其他區議會外訪計劃的開支預算；   
(b )  認為工作小組不應就開支預算設限額，反而應在邀請旅

行社報價後根據市場價格作出開支預算；  
 

( c )  表示可先訂立初階準則，邀請旅行社就 15 至 25 人的考

察團及住宿安排作出報價；以及  
 

(d )  查詢屯門民政事務處隨行人數及其開支安排。   
  
22 .  屯門區議會助理秘書余女士回應表示，每次考察團的屯門民政事

務處代表隨行人數不多於 2 名（包括屯門區議會秘書處職員），而其相

關開支可申領政府的撥款。  

 

  
23 .  召集人認同需按訪問團人數就考察團開支作出預算。   
  
III .  其他事項   
24.  沒有小組成員提出其他事項，召集人遂於上午 10 時 27 分宣布會

議結束。  
 

 
 
 

 

屯門區議會秘書處  
日期： 2017 年 5 月  
檔號： HAD TMDC/13/35/DC/33（ 16-19）  

 

 



民政事務總署 
2015年 12月 

 須與區議會工作相關  

 須事先得到區議會批准  

 須以區議會／委員會名義進行  

 開支上限為10,000元。如任期內的開支超出核准
的撥款，差額將由個別區議員自行承擔  

 區議員的個人帳目不可轉移 

 述明活動的目的、訪問團成員名單、建議行程、開
支預算、擬接受贊助的詳情等，供區議會審批  

 區議會在作出決定時，應遵從以下原則：  

•建議的外訪活動必須與區議會工作相關

•開支預算必須適度和保守；換言之，不應令人
覺得開支奢侈和不恰當

 旅費、住宿、當地交通、膳食、訪問團酬酢、簽證、
旅遊保險  

 申領表格及相關文件應在外訪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
提交秘書處  

 已提交的申領表格、聲明、申報書及證明文件，均
可讓公眾查閱  

 在一般情況下，秘書處會按政府的財務規則及規例
為訪問團採購機票、住宿及／或當地交通安排。 

 訪問團亦可考慮透過旅行社／代理公司為訪問團採
購機票、安排膳宿及交通，從而節省開支及便利後
勤安排。 

 如個別區議員調高旅程標準（例如改乘商務客位），
涉及的額外費用須自行承擔。 

 區議員也可在住宿方面另作安排（例如與其他團員
一同入住雙人房），以便節省開支，預留撥款參加
其他職務外訪活動。 

 區議員應盡量入住同一酒店，以便安排。如區議員
選擇住宿的地點與訪問團不同，須自費前往集合地
點。 

 區議員可獲發的住宿開支上限為實際開支或訪問團
的住宿開支，以較低者為準。 

附件一



 一般而言，職務外訪活動應安排於抵達目的地當日
隨即展開，並於完成外訪行程後盡快於即日啟程返
港。 

 區議員在職務外訪活動中涉及的開支會以實報實銷
的方式發還（即在申領發還款項時，須提供收據或
其他付款證明文件正本，作為證明文件）。 

 每名區議員在每項外訪活動所需分攤的開支，將由
其外訪撥款帳目中扣除。 

 訪問團獲得的任何贊助，應被視為對區議會的贊助，
並須呈報區議會以考慮是否接受。 

 訪問團須在建議進行職務外訪的文件內闡述贊助的
詳情和建議接受贊助的原因。 

 應衡量以下各點： 

•贊助者的身分、地位及業務性質
•會否引起實際、潛在或表面上的利益衝突
•會否影響區議員／委員會成員履行職務
•會否令區議員／委員會成員感到不得不在公事上
給予提供利益者優待或方便，以示回報

•會否令區議會的信譽受損

 區議員就職務外訪活動進行採購時，務須審慎行事，
並應遵守公開、公正、公平競爭和物有所值的原則。 

 區議員或其職員不應聘用由其本人或親屬擁有財務
利益或控制權的承辦商或供應商。 

 區議員、其職員、及他們的親屬不得從申請發還開
支的任何交易中獲取或能夠獲取任何財務收益。 

 如無法避免，區議員應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邀請最
少三份報價書。 

 對總值超過20,000元的採購貨品或服務，區議員
應邀請最少三份報價書，就價格和服務作比較。 

 填報申領文件時，所有外幣開支應折算為港元，金
額以所提交證明文件（例如信用咭月結單、外幣兌
換收據）所顯示的港元實際開支或實際匯率為根據。 

 否則匯率會以處理發還款項當日香港銀行公會公布
該種貨幣的賣價作為根據。 


